[bookmark: _Hlk169616740][image: CECS新LOGO（小）]

T/CECS XXX-20XX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bookmark: _Hlk168059080]零碳城市驿站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Zero Carbon City Station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零碳城市驿站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Zero Carbon City Station

T/CECS XXX-20XX




[bookmark: _Hlk183679625]主编单位：江苏新阳光智顶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施行日期：202X年   月   日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4】28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
[bookmark: _Hlk184134850][bookmark: _GoBack]本规程共分为8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构配件与材料、设计、施工、运输与安装保护、验收。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bookmark: _Hlk183680516]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分会归口管理，由江苏新阳光智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有关资料和建议寄送江苏新阳光智顶科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高新区智慧产业园A区4#楼，邮编：224700）。
[bookmark: _Hlk183680306]主编单位：江苏新阳光智顶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东南大学、南京绿建光电有限公司、盐城绿建光电有限公司、江苏霍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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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287467][bookmark: _Toc22842][bookmark: _Toc52288034][bookmark: _Toc47445150][bookmark: _Toc59568357][bookmark: _Toc28273605][bookmark: _Toc184135248][bookmark: _Toc214265344][bookmark: _Toc37406275]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零碳城市驿站建设的技术要求，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节能环保，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以建筑光伏一体化集成技术实现零碳（负碳）运行的零碳城市驿站的设计、施工、验收。
1.0.3  零碳城市驿站的设计、施工、验收等技术要求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52288035][bookmark: _Toc184135249][bookmark: _Toc59568358][bookmark: _Toc52287468][bookmark: _Toc47445151][bookmark: _Toc37406276][bookmark: _Toc28273606][bookmark: _Toc214265345][bookmark: _Toc25201][bookmark: _Hlk28260953]2　术语
2.0.1  零碳城市驿站	zero carbon city station
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碳中和为目标，通过可再生能源利用、智能化能源管理及低碳技术集成，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零碳（负碳），满足城市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功能基础设施。
[bookmark: OLE_LINK50]2.0.2  零碳建筑　zero carbon building
在建材生产、建筑预制、运输转移、现场建造、运行维护以及最终拆除处置的完整生命周期内，通过削减自身碳排放与采用碳抵消措施，实现净碳排放量为零的建筑。
[bookmark: OLE_LINK8]2.0.3  零碳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who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zero carbon building
[bookmark: OLE_LINK19]利用BIM、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建筑从建材生产至拆除全过程中所有碳排放与能耗进行追踪、计算、分析、优化和控制的集成数字化管理运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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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273609][bookmark: _Toc47445154][bookmark: _Toc37406279][bookmark: _Toc52287471][bookmark: _Toc52288038][bookmark: _Toc59568361][bookmark: _Toc184135250][bookmark: _Toc185517071][bookmark: _Toc214265346][bookmark: _Toc15646]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173401671]3.0.1  零碳城市驿站整体搭设高度不应超过7 m，储能容量宜为10 kWh～20 kWh，可选配。
[bookmark: _Hlk173395033]3.0.2  零碳城市驿站应能针对不同场地进行定制化调整，在功能上补充对应缺失的区域配套。
3.0.3  零碳城市驿站的选址应合理，避开海边、易积水的洼地、年平均风速大于4级的风口及可能发生滑坡的区域，远离高压电线、压力管线、等重大危险源；施工前应考虑天气因素。
3.0.4  建筑防火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临时用电、接地及防雷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中的规定，环境卫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的规定。
3.0.5  零碳目标的实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阶段所需的能源优先由零碳建筑本体或场址内集成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供给，并通过智能调控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需求；
2　在全生命周期优先选用低碳、可再生的建筑材料，并鼓励采用可循环利用的构件与材料；
3　必须采用零碳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对建筑全过程的碳足迹进行精准的核算、监测与控制。



[bookmark: _Toc214265347][bookmark: _Toc184135251]4 构配件与材料
[bookmark: _Toc6217][bookmark: _Toc184135252][bookmark: _Toc214265348][bookmark: OLE_LINK5]4.1  光伏组件及安装构件
[bookmark: OLE_LINK1]4.1.1  所用光伏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GB/T 9535的规定。
4.1.2  光伏组件尺寸和形状的选择宜与建筑模数尺寸相协调，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4.1.3  光伏瓦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背板表面平整、清洁，不应有气泡、褶皱、压痕、脱层、划伤、凹陷、杂质及色斑等缺陷，背板性能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光伏组件用背板》SJ/T 11722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5]2  抗冲击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GB/T 9535的规定。
4.1.4  光伏安装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轻钢龙骨的外形平整、棱角清晰，切口无毛刺和变形；
2　镀锌层无起皮、起瘤、脱落等缺陷，无影响使用的腐蚀、损伤、麻点，涂层应无气泡、划伤、漏涂、颜色不均等影响使用的缺陷；
3　轻钢龙骨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骨》GB/T 11981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4265349][bookmark: _Toc184135256]4.2  储能系统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_Toc184135257]4.2.1  零碳城市驿站储能系统如采用铅酸蓄电池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储能用蓄电池》GB/T 22473.1的规定。
4.2.2  采用锰酸锂蓄电池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锰酸锂蓄电池模块通用要求》JB/T 11139的规定。
4.2.3  采用磷酸亚铁锂蓄电池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磷酸亚铁锂蓄电池模块通用要求》JB/T 11140的规定。
4.2.4  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磷酸铁锂》YS/T 1027的规定。
4.2.5  采用其他类型电池，其性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5517077][bookmark: _Toc214265350]4.3  逆变器
4.3.1  零碳城市驿站所用并网逆变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要求》GB/T 37408、现行行业标准《光伏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NB/T 32004的规定。
4.3.2　逆变器应具备运行温度监测功能，在温度过高时即触发报警并自动停止逆变输出。
[bookmark: OLE_LINK16]4.3.3　逆变器应安装交流侧电弧故障保护装置；若直流侧输入电压高于80 V，应同步配置直流侧电弧故障保护装置。
[bookmark: _Toc185517078][bookmark: _Toc184135258][bookmark: _Toc214265351]4.4  保温材料
4.4.1 保温工程应能适应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而不产生裂缝或空鼓。 
4.4.2 保温工程应能承受自重、风荷载和室外气候的长期反复作用且不产生有害的变形和破坏。
4.4.3 保温工程应具有防止水渗透性能。
4.4.4 保温复合墙体的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
4.4.5 外保温工程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性。所有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具有防腐性。在可能受到鼠害、虫害等生物侵害时，外保温工程还应具有防生物侵害性能。
4.4.6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1级。
4.4.7  托架、托架锚栓、护角线、滴水线条、垫片等辅件中的塑料件应采用原生材料制造，不宜使用再生材料；铝合金件应经阳极氧化处理；钢制件应采用不锈钢或经表面防锈防腐处理的碳钢制造。




[bookmark: _Toc214265353][bookmark: _Toc184135264][bookmark: _Toc8964][bookmark: _Toc28273616][bookmark: _Toc47445159][bookmark: _Toc37363457][bookmark: _Toc37406284][bookmark: _Toc52288043][bookmark: _Toc28273825][bookmark: _Toc47444300][bookmark: _Toc21940005][bookmark: _Toc52287476]5　设计
[bookmark: _Toc17987][bookmark: _Toc214265355][bookmark: _Toc184135266]5.1  结构设计
[bookmark: OLE_LINK34]5.1.1  零碳城市驿站内部骨架采用钢结构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现行行业标准《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NB/T 10115的规定。
5.1.2  零碳城市驿站的结构设计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设计使用年限为25年；
2  结构安全等级为三级；
3  结构重要性系数取0.95；
4  风和雪荷载按当地基本风压和基本雪压25年基准期取值；
5  风荷载体型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封闭式单坡或双坡房屋的规定取值；
6  按正常使用和移动吊装两种状态进行各种承载力、变形验算；
7  建筑钢骨架采用冷弯薄壁矩形管制作，材质为Q235，外表面镀锌防腐；
8  构件与构件间连接采用焊接方式；
9  屋面板采用特制的压型板防水，光伏组件用U形件支撑，使用特制螺钉固定在U形件上。
[bookmark: _Toc214265356]5.2  建筑设计
5.2.1  零碳城市驿站的空间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根据使用性质、功能、工艺等要求合理进行平面布局，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2　充分利用日照、采光、通风和景观等自然条件，对有私密性要求的房间，应防止视线干扰；
3　根据场地条件、使用功能、交通组织以及安全疏散等要求设置出入口；
4　结合使用功能、工艺要求和技术经济条件等综合确定建筑层高，并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4]5　楼梯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规定；
6　根据建筑整体效果、设计理念、可利用面积、安装场地和周边环境等因数选择光伏组件的类型、尺寸、颜色和安装位置；
7　利用体形及空间组合便于光伏组件接收充足的日照。光伏组件的安装部位应避免受环境或建筑自身及组件自身的遮挡；
8　便于光伏系统的安装，并应在安装光伏组件的部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2.2  设备用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零碳城市驿站正常运行的需求合理设置热力、给水排水、通风、空调、电力、通信等设备用房，同时满足安全、防火、隔声、降噪、减振、防水等要求；
2　设备用房、设备层的层高和垂直运输交通满足设备荷载、安装、维修的要求，并留有满足最大设备安装、检修的进出口及检修通道；
3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设备用房对其他区域或环境造成污染。
[bookmark: OLE_LINK52]5.2.3  公共厕所、卫生间的规模、布局、尺寸、设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规定。
5.2.4  屋面应合理采取保温、隔热、防水等措施。屋面防水遵循排水与防水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建筑物的重要程度及使用功能，结合工程特点、气候条件等按不同等级设置防水层。光伏组件布置应满足建筑物美观要求。
5.2.5  墙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其在建筑中的位置、作用和受力状态确定厚度、材料及构造做法，材料的选择应因地制宜；
    2  根据气候条件和建筑使用要求，外墙采取保温隔热、隔声、防火、防水、防潮和防结露等措施；
    3  有防潮要求的室内墙面迎水面设防潮层，有防水要求的室内墙面迎水面采取防水措施；
    4  有配水点的墙面采取防水措施；
    5  安装固定在墙体上的设备或管道系统安全可靠，并具有防止雨水、雪水渗漏到室内的可靠措施。
5.2.6  楼面、地面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建筑使用功能，满足隔声、保温、防水、防火等要求，铺装面层平整、防滑、耐磨、易清洁；
2  建筑内的卫生间、浴室的楼面、地面，开敞式外廊、阳台的楼面设防水层；
3  卫生间、阳台、出入口等受水或非腐蚀性液体经常浸湿的楼地面采取防滑构造。
5.2.7  顶棚、吊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棚满足防坠落、防火、抗震等安全要求，并采取保障其安全使用的可靠技术措施；
2  吊顶与主体结构的吊挂采取安全构造。重量大于3 kg的物体，以及有振动的设备应直接吊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
3  管线较多的吊顶内应有检修空间。当空间受限不能进入检修时，应用便于拆卸的装配式吊顶或设置检修孔；
4  吊顶内敷设水管应采取防止产生冷凝水的措施；
5  潮湿房间的吊顶选用防水或防潮材料，并采取防结露、防滴水及排放冷凝水的措施；
6 室外吊顶采取抗风揭措施，面板及支承结构表面采取防腐措施；
7  室外吊顶与室内吊顶交界处有保温或隔热措施，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规定。
5.2.8  门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建筑使用功能、节能要求、所在地区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选用的门窗，满足抗风、水密、气密等性能要求，并综合考虑安全、采光、节能、通风、防火、隔声等要求；
2  门窗与墙体应连接牢固，不同材料的门窗与墙体连接处采取适宜的连接构造和密封措施。
5.2.9  阳台、外廊、室内回廊、中庭、内天井、上人屋面及楼梯等处的临空部位应设置防护栏杆、栏板，且符合下列规定：
1  栏杆、栏板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安装牢固并能承受相应的水平荷载；
[bookmark: OLE_LINK43]2  栏杆、栏板垂直高度不应低于1.10 m。栏杆（栏板）高度应按所在楼地面或屋面至扶手顶面的垂直高度计算，如底面有宽度不低于0.22 m，且高度不超过0.45 m的可踏部位，按可踏部位顶面至扶手顶面的垂直高度计算；
3  楼梯、阳台、平台、走道和中庭等临空部位的玻璃栏板采用夹层玻璃。
5.2.10  所设烟道和通风道应用非燃烧体材料制作，分别独立设置且不共用。进风道、排风道和烟道的断面、形状、尺寸和内壁应有利于进风、排风、排烟（气）通畅，防止产生阻滞、涡流、窜烟、漏气和倒灌等现象。
[bookmark: _Toc30766][bookmark: _Toc184135268][bookmark: _Toc214265357]5.3  室内环境
5.3.1  光环境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阅览区的采光不低于采光等级Ⅲ级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并进行采光计算；
2  建筑照明的数量和质量指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定。
5.3.2  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使用功能和室内环境要求，设置与室外空气直接流通的外窗或洞口；当不能设置外窗和洞口时，应另设置通风设施；
2　自然通风道或通风换气装置的位置不设于门附近；且进出风开口的位置避免设在通风不良区域，避免进出风开口气流短路；
3　无外窗的卫生间、浴室设机械通风换气设施；
4  公共卫生间宜设置机械排风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2]5.3.3  热环境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零碳城市驿站夏季隔热、冬季保温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和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规定；
2　组织有效自然通风、外围护结构隔热保温和设置建筑遮阳等综合措施；
3　空气调节房间的外窗有良好的气密性。
5.3.4  零碳城市驿站的阅览区、休息区、品茗区、休息室等室内允许噪声级、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标准以及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商业建筑各房间的规定。
5.3.5  零碳城市驿站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乙类公共建筑的规定设计。
[bookmark: _Toc26363][bookmark: _Toc214265358][bookmark: _Toc184135269]5.4  给排水
[bookmark: OLE_LINK9]5.4.1  零碳城市驿站给水设计应采用节水型低噪声卫生器具和水嘴。
5.4.2  生活热水的热源鼓励遵循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利用太阳能。
5.4.3  给水排水管道敷设应做好防冻措施。
5.4.4  化粪池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5.0 m，且不应影响建筑物基础。
5.4.5  零碳城市驿站宜配置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bookmark: _Toc184135270][bookmark: _Toc214265359]5.5  暖通空调
[bookmark: OLE_LINK42]5.5.1  零碳城市驿站设有机械通风系统的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采集口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新、洁净的位置或地点，废气及室外设备的出风口高于人员经常停留或通行的高度；
2  通风机房、吊装设备及暗装通风管道系统的调节阀、检修口、清扫口满足运行时操作和检修的要求。
5.5.2  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建筑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等选用空调冷热源、系统及运行方式；
2  层高或吊顶、架空地板高度满足空调设备及管道的安装、清扫和检修要求；
3  风冷室外机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水冷设备兼顾通风与防飘水措施。
[bookmark: _Toc214265360]5.6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系统
5.6.1　BIPV系统设计的总体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IPV系统采用一体化设计、协同制造与集成安装，确保结构安全、建筑功能和能源效率的统一；
2　BIPV组件作为建筑围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满足发电、结构、防水、保温、隔热及装饰等性能要求；
3　系统设计便于后续维护、部分更换及生命周期结束后的材料分离与回收。
5.6.2　BIPV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如CIGS、柔性晶硅等柔性、轻质化的BIPV组件，以减轻结构自重，或采用与金属屋面/墙面一体化集成的标准刚性BIPV构件；
[bookmark: OLE_LINK22]2　性能要求：
1）发电效率：标准测试条件下，组件转换效率不应低于18%；
2）机械性能：能承受驿站设计使用年限内的风压、雪载及可能的机械冲击。BIPV作为屋面材料时，其抗风揭性能、防火等级应满足建筑围护结构相关标准要求；
3）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  第1部分：结构要求》GB/T 20047.1的规定。
3　集成方式：
1）替代式：BIPV组件直接作为屋面板或外墙板，替代传统的建材，通过专用支承结构和防水构造与主体钢结构连接；
2）支架式：BIPV组件通过轻型支架系统安装在已完成的结构屋面或墙面上，支架系统应与主体钢结构可靠连接。
[bookmark: _Toc214265361]5.7  电气系统
[bookmark: OLE_LINK25]5.7.1  空调、插座、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1]1  零碳城市驿站的用电负荷根据设备功率、照明需求及光伏系统发电量综合计算，优先采用“光储直柔”系统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2  配电系统采用三相五线制或单相三线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的规定，且配电箱（柜）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额定动作电流不大于30 mA；
3  照明光源采用LED节能灯具，功率密度值（LPD）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同类场所的限值要求；
4  空调系统采用变频多联机等节能型设备，配电回路单独设置，且室外机电源应具备防雷击电磁脉冲保护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6]5  插座回路分区域设置，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应采用防溅型插座，且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10 mA。
5.7.2  接地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TN-S接地系统，保护导体（PE线）与中性线（N线）严格分开，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 Ω，其中，防雷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测试方法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程》GB 50169 的规定；
2  光伏系统、储能设备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支架等均应可靠接地，且接地干线应采用铜质材料，截面积不小于16 mm²。
5.7.3  应预留通信基础设施接口，采用光缆或六类及以上双绞线布线，满足智能化系统数据传输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1]5.7.4  在楼板、墙体、柱内暗敷的电气线缆保护管覆盖层不应小于15.0 mm；在楼板、墙体、柱内暗敷的消防设备配电线缆保护管覆盖层不应小于30.0 mm。覆盖层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7]5.7.5  智能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3]1  零碳城市驿站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具有实用、规范和高效的监管功能；
2  符合国家通用的接口、协议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宜满足远程控制需求；
4  具有安全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拓展性；
5  智能化集成系统宜以绿色建筑目标及建筑物自身使用功能为依据，满足建筑业务需求，实现智能化综合服务平台应用功效，确保信息资源共享、优化管理及实施综合管理等。
5.7.6  建筑物防雷接闪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4265362]5.8  光储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3]5.8.1  光伏系统输出电力的电能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8.2  光伏系统的类型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负荷性质、供配电系统和电网条件确定。
5.8.3  采用光伏组件作为建筑围护结构时，光伏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建筑结构安全要求；
2  满足建筑围护结构的性能参数要求；
3  避开建筑变形缝安装；
4  与所在部位的建筑周围环境相协调；
5  满足光伏组件的电气性能要求；
6  便于维护、清洗和更换。
[bookmark: OLE_LINK30]5.8.4  光伏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伏组件不宜设置于易触摸到的区域，且在显著位置设施高温和触电标识；
2	作为遮阳或采光构件的光伏组件设计：
1）透光区域设置光伏组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
2）遮阳构件的光伏组件满足室内采光和日照以及遮阳系数的要求；
3）光伏窗满足采光、通风、观景等使用功能的要求；
4）用于建筑透光区域的光伏组件的接线盒不影响室内采光。
3  光伏组件表面色彩选择：
1）色彩与建筑整体色调相匹配；
2）边框的颜色与光伏电池的色彩及建筑整体设计相匹配；
3）色彩有特殊要求的光伏组件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5.8.5  光伏汇流箱的设置、光伏发电系统逆变器的确定、直流线路的选择与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规定。
5.8.6　储能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能系统容量根据光伏发电量、负载需求及备用时间确定，并符合本规程第3.0.1条的规定；
2　采用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充放电策略优化、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及故障预警，系统控制应符合《电力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6276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51]3　储能设备安装在通风良好、温度适宜的室内区域，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淋湿，安装环境应符合《电力储能系统安装验收规范》GB/T 36277的规定；
4　配备完善的过充、过放、过温、短路保护功能，确保系统安全运行，保护功能应符合《储能用蓄电池》GB/T 22473.1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4]5　设置温度监测和自动冷却装置，确保电池工作温度在-20℃～45℃的范围内，温度控制应符合《电力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6276的规定；
6　储能系统应具备与光伏系统、并网电网的无缝切换功能，确保供电连续性，切换功能应符合《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要求》GB/T 37408的规定。

[bookmark: _Toc14637][bookmark: _Toc37406293][bookmark: _Toc28273627][bookmark: _Toc52288052][bookmark: _Toc184135281][bookmark: _Toc47445168][bookmark: _Toc59568372][bookmark: _Toc52287485][bookmark: _Toc214265363][bookmark: _Hlk28270643]6　施工
[bookmark: _Toc214265364][bookmark: _Toc52287486][bookmark: _Toc47445169][bookmark: _Toc31932][bookmark: _Toc52288053][bookmark: _Toc28273628][bookmark: _Toc59568373][bookmark: _Toc184135282][bookmark: _Toc37406294][bookmark: _Hlk28270655]6.1  基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5]6.1.1  零碳城市驿站新建建筑的施工方案应纳入建筑设备安装施工组织设计与质量控制程序，并制定相应的施工安装方案与安全技术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0]6.1.2  零碳城市驿站既有建筑的施工应编制设计技术方案、施工组织设计与质量控制程序，并制定相应的施工安装方案与安全技术措施，必要时进行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Toc214265365]6.2　现场材料堆放与管理
[bookmark: OLE_LINK36]6.2.1 场地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堆放区平整、坚实、排水通畅，并与施工操作区、消防通道保持安全距离；
2　设置清晰的标识牌，标明材料种类、负责单位及安全注意事项。
6.2.2 分类与分区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施工材料、构件和模块必须按照品种、规格分区、分类堆放，不同材料间宜留有不小于0.8 m的通道；
2　钢结构构件宜使用不少于两道的垫木支撑，垫木高度一致，确保构件平稳、不直接接触地面；
3　为BIPV组件、门窗等易损材料设立专区，立放或使用专用支架存放，严禁平放堆叠，在安装前不移除组件表面的保护膜；
4　保温材料及涂料、密封胶等化学品在干燥、通风、防雨的专用区域存放，并远离火源。
6.2.3 安全与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堆放物料稳定、整齐，堆放高度不超过安全限值；
2　遇大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对BIPV组件、保温材料等易受影响的材料采取加盖防水苫布、防风绳加固等有效的防护措施；
3　木箱、塑料薄膜、纸板等包装废弃物存放在临时回收点，并及时分类清理，确保现场无废弃物料散落，场地整洁；
4　堆放及施工期间采取有效抑尘措施，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bookmark: _Toc214265366]6.3　制作
[bookmark: OLE_LINK38]6.3.1　零碳城市驿站制作前，应进行施工详图设计，并制定生产方案；设计深度满足生产、运输和安装等技术要求；生产方案应包括生产工艺、生产计划、质量控制措施、成品保护及运输方案等。
6.3.2　特殊部位钢结构应采用计算机放样、数控切割等数字化精密制造技术，确保构件加工精度，实现与BIPV支撑系统的无缝对接。
6.3.3　焊接工艺应进行评定，焊缝质量等级应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6.3.4　构件在出厂前应进行预拼装，检验结构尺寸及与BIPV支撑基面的平整度、公差。
6.3.5 　BIPV组件之间的电气连接，如采用预制插接头，应在工厂完成并检测；若现场连接，需在设计中预留安全、便捷的操作空间和接口。
[bookmark: _Toc214265367][bookmark: _Toc185517112][bookmark: OLE_LINK37]6.4  系统调试
[bookmark: OLE_LINK6]6.4.1  工程验收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光伏电站施工规程》GB 50794的规定对零碳城市驿站设备和光伏系统进行调试。
6.4.2　光伏系统的调试应按单体调试、分系统调试和整套光伏系统启动调试三个步骤进行：
1  按电气原理图及安装接线图进行，确认设备内部接线和外部接线正确无误；
2  按光伏系统的类型、等级与容量，检查其断流容量、熔断器容量、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等，检查内容均符合其规定值；
3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有关电气系统调整方法及调试要求，用拟操作检查其工艺动作、指示、讯号和联锁装置的正确、灵敏可靠；
4  检查各光伏支路的开路电压及系统的绝缘性能；
5  上述四项检查调整合格后，再进行各系统的联合调整试验。
6.4.3　应使用绝缘工具进行调试，系统调试过程中应确保人身安全。软件系统调试宜使用备用电源，确保不会出现系统非法断电导致无法修复。
6.4.4　逆变器停运后，需打开盘门进行检测时，应切断直流、交流和控制电源，并确认无电压残留后，在有人监护的情况下进行。
6.4.5　逆变器在运行状态下，严禁断开无灭弧能力的汇流箱总开关或熔断器。
6.4.6　调试和检测完成后，应填写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214265368]7 运输与安装保护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7.0.1　零碳城市驿站相关构配件与材料在运输前的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成有BIPV的模块在运输时采用定制工装和柔性材料进行保护，避免组件表面受压、划伤或扭曲，BIPV表面应覆盖临时保护膜；
2　包装架能有效锁紧BIPV组件，避免在运输中发生晃动、碰撞或扭曲。包装外部清晰粘贴“易碎品”、“防雨防潮”、“禁止踩踏”及“光敏组件，避免曝晒”等标识；
3　对于已集成内装的整体模块，采用坚固的木框架进行整体打包，模块棱角及门窗、装饰板等外露部件必须加装厚质PE（聚乙烯）或EPE（珍珠棉）防护角条与防护膜；
4　建筑或构件与运输平板车之间使用橡胶垫或其他防滑材料隔垫；
5　钢梁、钢柱等长尺寸构件使用专用搁架或绑扎带成捆固定，捆扎点加塞橡胶护套；
6　螺栓、连接件等小型散件分类装箱，箱内设有隔断，箱体外部明确标识内容物名称、规格及数量。
7.0.2　发运前应对货物进行检查，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货物装车后，必须使用尼龙绑带、紧绳器等工具进行多点、多角度捆绑固定；
2　发运前，运输负责人必须进行最终检查，确认包装完好、固定牢靠、标识清晰。
7.0.3　运输过程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选择路况良好、坡度平缓的高速公路或主干道，规避颠簸、崎岖路段，减少运输震动；
2　运输司机定时在途中停车检查货物固定状态，特别是在长途行驶后。
7.0.4　现场卸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卸货区地面必须平整、坚实，无尖锐突起物；
2　必须使用尼龙吊带等软质吊带进行吊装，严禁使用钢丝绳直接接触组件或钢结构棱角。吊带与货物接触处加垫保护垫；
3　吊装过程平稳、缓慢，由专人指挥，确保模块或构件在空中保持稳定，避免与车辆或其他物体碰撞。
7.0.5　安装现场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物料必须立即转移至预先规划的堆放区，严禁在通道或非作业区长时间停放；
2　BIPV组件、门窗等易损件如不能立即安装，应移入临时遮雨棚或室内存放。
3　遇突发降雨，立即使用防雨苫布全面覆盖所有露天堆放的物料，苫布绑扎牢固，确保风雨无法侵入。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41]7.0.6　安装过程中的成品与半成品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IPV组件安装保护：
1）安装人员必须穿着软底劳保鞋，在屋面上作业时，应在铺设临时步行通道板等指定路径行走；
2）安装工具放入专用工具袋，严禁将工具或零部件随意放置在BIPV组件上。
2　围护结构与内装保护：
1）严禁在安装后的金属屋面板、墙面板上拖拽重物；
2）采用塑料膜、纸板或PVC保护罩对室内已安装的地面、墙面、卫生洁具等进行全覆盖保护，直至项目最终验收。
7.0.7　安装后的现场清理与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工作结束后，立即清理现场所有包装材料、废料和杂物；
2　项目负责人组织对零碳城市驿站结构、围护、BIPV组件表面等进行竣工前的全面检查，记录在安装过程中造成的所有损伤，并及时进行修复。
[bookmark: _Toc214265369]8　验收
8.0.1　零碳城市驿站竣工验收时应向使用者提交下列资料：  
1  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竣工图纸及相应的工程变更文件；  
2  屋面防水检漏记录及气密性、水密性检测报告；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及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含光伏系统、储能系统、电气系统等关键节点验收；  
4  系统调试和运行记录，包括光伏发电效率、储能系统充放电性能、智能化系统联动测试等数据；  
5  系统控制、运行管理及维护说明书，含设备操作指南、应急处理流程；  
6  材料与构配件质量证明文件，如光伏组件、储能电池、防腐木材等出厂合格证及第三方检测报告；  
7  防雷接地电阻测试报告，接地电阻值应符合本规程第7.0.3条的规定；
8  消防设施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8.0.2　零碳城市驿站验收应分阶段进行，包括预验收、分项验收和整体验收：  
1  预验收：施工单位完成各分项工程后，应组织自检并提交预验收申请，由设计部门核查施工质量、文件完整性及技术指标符合性；  
2  分项验收：重点验收光伏系统、储能系统、结构安全、防火性能、电气安全等；  
3  整体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运维部门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核查系统联动运行状态及全生命周期零碳性能指标。  
8.0.3  验收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伏系统：防雷接地电阻不大于4 Ω，绝缘电阻不小于1 MΩ。  
2  储能系统：  
1）充放电效率不小于90%；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53]2）在80%放电深度、25℃环境温度下，循环寿命不小于5000次。  
3  结构安全：  
1）钢结构焊缝探伤合格率100%，主体结构变形量不大于跨度/500；  
2）抗风性能满足内陆地区6.3 kPa、沿海地区11.2 kPa风压要求。 
4 防水性能：应进行淋水试验，验证其作为建筑围护结构的防水性能。
8.0.4  验收中发现不合格项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施工单位应在15日内完成整改并提交复验申请；  
2  涉及结构安全或电气性能的重大缺陷，经原设计单位确认整改方案后方可实施；  
3  复验仍不合格的工程，不予交付使用。  
8.0.5  验收通过后，应签署《零碳城市驿站竣工验收证书》，并归档以下文件：  
1  验收会议纪要及签字文件；  
2  整改记录及复验报告；  
3  运维单位出具的后续维护计划。  
8.0.6  验收后的光伏系统应与并网电网系统或储能系统实现无缝切换。


[bookmark: _Toc47445174][bookmark: _Toc214265370][bookmark: _Toc35377397][bookmark: _Toc479965348][bookmark: _Toc52288058][bookmark: _Toc37337671][bookmark: _Toc28273633][bookmark: _Toc37363472][bookmark: _Toc37406298][bookmark: _Toc59568378][bookmark: _Toc494372209][bookmark: _Toc17992][bookmark: _Toc184135288][bookmark: _Toc52287491]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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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915750][bookmark: _Toc214265372][bookmark: _Toc185517117]制订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本规程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零碳城市驿站建设及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等，通过对零碳城市驿站组件力学性能、电性能测试、安全性能和耐久性能等的试验研究，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本规程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协调性、适用性、可行性的原则，以确保规程发布后得到有效实施。
在资源日益紧张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装配式建筑技术以其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特点，成为实现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零碳城市驿站将太阳能光伏板和储能设备与装配式建筑相结合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离网运行，并且充分考虑到空间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占用额外的土地指标，可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的问题。零碳装配式建筑的成功应用，不仅为绿色建筑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对引领建筑行业技术创新、低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相信这种建筑模式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零碳城市驿站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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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134935][bookmark: _Toc214265373][bookmark: _Toc184135290][bookmark: _Toc185517118][bookmark: _Toc31823][bookmark: _Toc200915751]1　总  则
[bookmark: _Hlk184369668]1.0.1  本条是建筑工程中进行零碳城市驿站建设应当遵循的总方针。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为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建筑。零碳城市驿站，通过光、储、直、柔技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真正做到建筑零碳(负碳)运行。作为一种低成本、零浪费、可循环、长效性的建筑形式，零碳城市驿站的开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推崇，制定本规程的目的，是进一步规范、推动零碳城市驿站的实际应用，便于推广运用。
1.0.2  本规程规定的零碳城市驿站，是指综合运用光伏与建筑集成、建筑光伏一体化构造等多项技术，同时具备可装配、可移动、方便拆卸等特点的零碳建筑。
1.0.3  本规程仅对零碳城市驿站的设计、施工以及验收等作出规定，对本规程未涉及的技术内容，均按照有关国家现行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32660][bookmark: _Toc184134939][bookmark: _Toc200915753][bookmark: _Toc214265374][bookmark: _Toc185517120][bookmark: _Toc184135292]3  基本规定
3.0.1  根据零碳城市驿站实际建设情况，综合考虑实际应用及经济适用性，并根据实际用电需求和使用场景合理设置建筑整体框架、内部构造及储能系统选择。
[bookmark: OLE_LINK4]3.0.2  零碳城市驿站采用模块化设计和预制构件制造技术，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建筑的大小、形状和功能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到现场直接装配或使用以实现区域配套。
3.0.3～3.0.4  零碳城市驿站的安全与卫生均应遵循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建筑设计应注重结构安全、防火安全、自然灾害防护及人身安全，施工时应充分考虑建设场地周边环境安全，使用过程中应进行安全设施、供应设备等的日常维护以消除安全隐患。
3.0.5　从能源、材料和过程管理三个维度构建起零碳城市驿站的核心实施路径，能源方面遵循“节能优先、就地生产”的原则，采用高效的能源系统与设备，通过智能化调控从源头上实现运行阶段能源消耗的零碳化，接着在全生命周期中，选用低碳建材和循环材料，有效降低建筑施工与拆除过程中的“隐含碳”，然后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对碳足迹进行精准量化与管控，确保前两条措施有效落地、具备数据支撑并可验证。


[bookmark: _Toc18706][bookmark: _Toc184134943][bookmark: _Toc200915754][bookmark: _Toc214265375][bookmark: _Toc184135293][bookmark: _Toc185517121]4　构配件与材料
[bookmark: _Toc200915755][bookmark: _Toc185517122][bookmark: _Toc214265376]4.1  光伏组件及安装构件
4.1.1  光伏构件是支撑零碳城市驿站光伏组件的支架结构，固定于建筑物屋顶或地面形成光伏发电系统，用于固定、保护光伏组件，以保证光伏系统的正常运行。光伏构件具有耐腐蚀、抗风雨、稳定性好、安装方便等特点，受环境影响较大，需定期检修维护，其相关试验及尺寸和形状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3]4.1.2  标准太阳电池有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铜铟镓硒薄膜太阳电池和晶体硅太阳电池，其中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常规模数有三种：1245 mm×635 mm、1300 mm×1100 mm、1400 mm×1100 mm；铜铟镓硒薄膜太阳电池常规模数有三种：1190 mm×789.5 mm、1190 mm×1580 mm、1190 mm×630 mm；晶体硅太阳电池常规模数有两种：125 mm×125 mm，156 mm×156 mm。光伏组件尺寸在常规模数基础上有3 mm～5 mm的允许偏差。
4.1.3  光伏瓦不仅具有传统瓦片的外观和功能，还具备发电能力，是一种绿色、可持续的建筑材料，通常由光伏电池片组成，通过半导体材料吸收太阳光后转化为电能，赋予建材光伏发电的属性，是光伏建筑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外观和结构方面，光伏瓦组件外表面应完好无损，无破损、开裂或裂缝，无形变、脱层等缺陷。在电气性能方面，光伏电池‌受光面应有较好的自洁能力‌，表面抗腐蚀、抗磨损能力应满足相应的国标要求‌。
4.1.4  光伏安装中使用的轻钢龙骨作为主要承重结构，用于固定光伏支架或组件，提供稳定支撑，钢材用于连接构件或辅助支撑，增强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材料既能承受光伏组件重量，又具备抗腐蚀、防锈等特性，适应户外长期使用场景。
[bookmark: _Toc185517123][bookmark: _Toc200915756][bookmark: _Toc214265377][bookmark: _Toc200915757][bookmark: _Toc185517124]4.2  储能系统
4.2.1～4.2.5  零碳城市驿站的储能系统是运用电储能技术通过电池实现电能的储存与释放，以优化能源使用，减少能源消耗和成本，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问题，确保建筑的能源供应稳定可靠‌。
[bookmark: _Toc200915758][bookmark: _Toc214265378][bookmark: _Toc185517125]4.3  逆变器
4.3.1  逆变器是光伏阵列系统中重要的系统平衡（BOS）之一，可以将光伏方阵产生的直流电（DC）逆变为单相正弦交流电（AC），输出满足电网要求的电能，供离网的电网使用。
4.3.2  逆变器通常都配备温度监控功能，能够根据当前温度实时调整逆变器的工作状态。通过实时监测逆变器温度,可以及时发现温度异常，提高逆变器的效率和稳定性，减少温度对逆变器电子元件的损坏，延长逆变器的使用寿命。
4.3.3  逆变器的直流侧输入电压与硅光板有关，随着负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硅光板的内阻比较大，如负载电流过大，硅光板的电压会下降很快，所以必须设置保护装置，让硅光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处于合理的水平，保证是输出最大功率的状态。
[bookmark: _Toc214265379][bookmark: OLE_LINK33]4.4  保温材料
4.4.1  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如温度变化、结构沉降等）若超出保温层承受范围，可能导致保温层开裂或空鼓，因此，保温工程需采取措施满足这一要求以确保系统稳定性。
4.4.2  保温层应具有良好的承载性能，一定的耐久性和抗风压性能，以应对复杂的气候环境。
4.4.3  保温层表面应进行防水处理，以防止雨水渗透到保温层内部而影响到保温效果。
4.4.4  保温材料应具备较低的导热系数，能够抵抗紫外线的辐射和高温的影响，以有效减少热量的传递。保温材料应具有一定的防潮性能，以防止水的渗透导致保温层内部潮湿。
4.4.5  外墙外保温工程各组成部分需耐受温度变化、湿度变化等物理环境影响，以及酸碱腐蚀等化学作用，能够抵御鼠类、昆虫等生物破坏，保障结构完整性。
4.4.6  0℃作为水的冰点，是防止结冰导致材料损害的最低限值，为了防止结露、冻害及热桥效应，确保建筑围护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外保温工程保温层内表面温度应高于0℃‌。
4.4.7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需要符合相关标准，以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起到阻燃的作用。
4.4.8  原生材料未经过回收或二次加工，未接触其他化学物质或高温环境，其强度、耐腐蚀性等物理性能更稳定，能满足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长期使用需求。阳极氧化工艺可生成致密、均匀的氧化膜（主要成分为Al2O3），硬度较高，能显著增强抗腐蚀性、耐磨性和抗划伤能力。



[bookmark: _Toc184134947][bookmark: _Toc200915759][bookmark: _Toc11593][bookmark: _Toc184135294][bookmark: _Toc185517126][bookmark: _Toc214265381][bookmark: _Toc184135295][bookmark: _Toc185517129][bookmark: _Toc200915762]5　设计
[bookmark: _Toc200915764][bookmark: _Toc214265383][bookmark: _Toc185517131]5.1  结构设计
5.1.1～5.1.2  结构设计不仅关系到建筑光伏系统的安全性，还关系到建筑主体的结构安全，同时还需要兼顾建筑光伏系统与主体建筑的协调美观和整体的经济性，因此要予以重视。
[bookmark: _Toc214265384]5.2  建筑设计
5.2.1  光伏组件的选择应结合建筑功能、建筑外观与周围环境条件进行，光伏组件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其他部位，不应有任何障碍物遮挡太阳光。光伏组件总面积根据需要电量、建筑上允许的安装面积、当地的气候条件等因素确定。此外，对于体形为工形、口形的平面，也要注意避免自身的遮挡。安装在建筑上的光伏系统，除应配置带电警告标识外，还应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实现光伏系统与建筑有机结合的同时，不影响原建筑功能，符合建筑结构、电气性能、安全性的要求。
5.2.2  设备用房是为满足建筑功能需求、保障设备安全运行并符合规范要求设置的，用于安装供水、供电、消防等核心系统设备需贴近设备使用区域布置，确保管线连接便捷，同时通过防火分隔、通风等措施降低安全风险。设备用房的层高不足或检修通空间不够，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进入或安装困难，影响工程进度，并且增加维修人员检修难度和风险。
5.2.5  考虑到墙体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受力状态对其厚度、材料及构造做法会有重大的影响，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地采用本土材料及可再利用、可再循环利用材料。
5.2.6  楼面、地面面层必须平整、防滑、耐磨，避免出现较大的缝隙，特别是防滑问题，设计时应充分重视，针对楼面、地面的特点，选择适宜的防滑建材或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人员滑例事件的发生。对厕浴间、厨房、阳台等有水或有浸水可能的楼地面应采取防水构造和排水措施。
[bookmark: OLE_LINK54]5.2.7  本条款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第6.15条制定。重量不小于3 kg的灯具称为“重型设备”，空间网架或钢屋架等金属主体结构在安装完成后再焊接吊杆会破坏结构的原有应力，导致安全性下降，为保证吊顶工程的使用安全，故禁止吊顶吊挂系统直接焊接在钢结构上。
5.2.8  门窗产品都有相应的标准。如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门窗》GB/T 8478、现行行业标准《塑料门窗及型材功能结构尺寸》JG/T 176等。应该根据建筑的要求选择门窗，包括型材、玻璃等材料，门窗的尺寸以及相关的外观质量，反复启闭质量等。
5.2.9  本条款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第6.7条制定，阳台、外廊等临空处栏杆的防护高度应超过人体重心高度，才能避免人靠近栏杆时因重心外移而发生坠落事故。当栏杆底部有宽度大于或等于0.22 m，且高度低于或等于0.45 m的可踏部位，按正常人上踏步情况，人很容易踏上并站立眺望，此时，栏杆高度如从楼地面或屋面起算，则至栏杆扶手顶面高度会低于人的重心高度，很不安全，故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计算。
5.2.10  本条要求烟道和通风道不应出现二合一混用的情况，即不允许烟道或通风道同时兼作，二者应分别独立设置。
[bookmark: _Toc214265385][bookmark: _Toc185517133][bookmark: _Toc200915766]5.3  室内环境
5.3.1  建筑采光的评价指标为采光系数，良好、舒适的照明要求在参考平面上具有适当的照度水平，避免眩光，显色效果良好。各类民用建筑中的室内照度、统一眩光值或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照明数量和质量指标要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有关规定。
5.3.2  建筑通风首先是满足室内人员健康的需求，良好的通风可以通过引入新风，带走大部分的室内污染物，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时应首先考虑设置与室外空气直接流通的窗口或洞口（即直接自然通风）来满足建筑的通风需求。当受建筑或使用原因限制无法采用直接自然通风时，应设置自然通风道或机械通风等通风设施。通风设施包括通风装置和通风系统；利用门做进风口，自然通风道和通风换气装置宜远离门设置，尽量减少通风不良区域，保证室内换气效果；为避免浴室、厕所、卫生间中的污浊空气影响周围房间的空气质量，无外窗的浴室、卫生间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换气设施，且门的下方应设进风固定百叶或留进风缝隙。
5.3.3  设置空气调节的建筑物除了满足夏季建筑防热的一般性规定外，结合空调设置的情况，设计时尚应遵守本条的相关规定；设置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房间宜集中布置，有利于空调系统管路的布置以保证空调系统的高效性，加强空调房间外窗的气密性可以减少因空气渗透造成的热交换，降低空调负荷。
5.3.4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制定。零碳城市驿站主要房间的室内运行噪声级、空气声隔声标准及撞击声隔声标准，可根据使用功能，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类似的房间进行设计。
[bookmark: _Toc214265386][bookmark: _Toc200915767][bookmark: _Toc185517134]5.4  给排水
5.4.1  我国水资源并不富有，而且有些地区严重缺水，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节约用水。卫生器具和水嘴应采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和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18870的卫生器具和配件。
5.4.2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条对太阳能集热系统的设置作出规定，考虑到太阳能集热器及其附属构件对结构楼板等的承载力的影响及对建筑立面的影响，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必须与建筑设计与施工同步进行。
5.4.3  冬季低温环境下，管道内的水易结冰膨胀，导致管道破裂、漏水，极端低温可能导致阀门、消火栓等配件冻结无法使用而影响供水，可采取包裹保温材料、排空管道、电热或蒸汽加热维持管道温度等方式保护管道安全。
[bookmark: _Toc185517135][bookmark: _Toc200915768][bookmark: _Toc214265387][bookmark: OLE_LINK27]5.5  暖通空调
5.5.1  新风采集口不应设在窝风或易被扬尘、尾气、排气等污染的区域，且进风口的下缘到室外绿地的距离不宜小于1 m或距地坪不小于2 m，高空排放是指排出的废气不应影响到周边行人或相邻建筑；住宅共用排气道底部与供暖管沟、地下室开敞空间或室外相通，且各户排（烟）气软管在排气道内延长1 m～2 m，可防止户间串气、串声。
5.5.2  为了以最低的能源消耗获得建筑使用期间较完美的舒适性能，空调系统及其运行方式应尽量符合仅夏季或全年的使用要求。风冷室外机在冬季工况也称空气源热泵；冷却塔等室外水冷设备难免飘水，应尽可能避免飘向行人或周边建筑，使用防冻液的冷却设备，其飘液对行人、周边建筑或绿地的危害更大。
[bookmark: OLE_LINK60]5.6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系统
5.6.1　BIPV技术可将光伏组件深度集成到建筑的外围护结构中，使其成为建筑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一体化设计与建造，实现安全、功能与效率的协同，不仅要求光伏组件能高效转换太阳能，还要满足建筑材料如隔热、绝缘、抗风、防雨等的性能要求，此外，需着眼于全生命周期可持续性，确保系统在长期使用中的可维护性与报废后的材料可回收性，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57]5.6.2　明确BIPV组件轻质化或一体化集成的选型导向，旨在从源头适配钢结构特性，控制荷载并确保建筑形态的整体性；性能方面确立了其作为建筑产品的双重属性，即必须同时满足高标准的发电性能与建筑围护所需的关键机械、安全性能（如抗风、防火），保障全生命周期内的安全可靠；此外，提供了两种典型的集成路径，指导设计者根据项目需求，选择与建筑结构深度结合的“替代式”或施工更灵活的“支架式”方案，确保结构连接与建筑功能的实现。
[bookmark: _Toc214265388]5.7  电气系统
5.7.1  随着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和对能源利用效率的追求，以“光储直柔”微电网为核心的建筑电气系统革新正成为行业新宠。零碳城市驿站采用“光储直柔”微电网技术，能够高效利用太阳能，实现电力的自给自足，从而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节省能源成本。其次，该技术有助于节能环保，通过优化电力调度和节约使用，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再者，它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借助储能设备在电力需求高峰或电网故障时提供稳定电力。最后，该技术具有极高的适应性，能够根据建筑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和部署，适用于各种场景。
[bookmark: OLE_LINK55]5.7.3  综合布线需预留接口，确保网络覆盖建筑内部移动通信需求，避免后期重新布线；采用光缆或六类及以上双绞线可支持千兆传输速率，为5G/Wi-Fi 6等新技术升级预留带宽空间。
[bookmark: OLE_LINK58]5.7.4  暗敷电气线缆保护管在混凝土结构中敷设时，保护层需覆盖至少15 mm，以防止外部压力或施工振动损坏管路。若保护层过薄，可能导致管路直接暴露于墙体或楼板表面，无法有效隔绝外部冲击。通过增加消防设备配电线缆保护管覆盖层厚度，使线路在火灾中具备足够耐火时间，保障消防系统的持续运行，实际工程中，30 mm保护层可有效隔绝火焰和高温，降低线路损坏风险。保护层需覆盖在不燃性结构内，避免火灾时结构受损导致线路暴露。
[bookmark: _Toc214265389]5.8  光储系统
5.8.1  电能质量直接影响电网运行稳定性。电压偏差、频率波动等指标超标可能导致设备异常运行甚至故障。光伏系统输出电力符合国家电能质量标准，可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及符合政策法规要求。
5.8.2  建筑使用功能、负荷性质、供配电系统和电网条件直接影响光伏系统的设计目标和运行效率，建筑使用功能决定了用电需求和时段，如住宅需要稳定供电而工商业可能需应对高峰负荷；负荷性质涉及负载类型（直流/交流）和用电特点，影响组件选型和储能配置；供配电系统容量及并网条件（如电压等级、消纳能力）决定了系统规模及并网方式（离网/并网/混合）；而电网条件（如偏远地区电网薄弱）则可能要求采用离网系统或微电网以确保供电可靠性。
5.8.3  光伏组件兼具发电与建筑构件双重功能，满足建筑结构安全要求是为避免组件安装对建筑主体结构强度、稳定性造成影响，保障建筑整体安全；符合围护保温、隔热、防水等结构性能参数是确保建筑原有使用功能不受削弱；避开变形缝可防止建筑沉降、伸缩等变形导致组件损坏或密封失效；与周围环境协调能保证建筑外观整体性与美观性；满足电气性能要求是光伏系统高效、安全发电的基础；便于维护、清洗和更换则可保障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并降低后期运维成本，从而实现建筑功能与光伏发电的有机统一。


[bookmark: _Toc200915772][bookmark: _Toc184135299][bookmark: _Toc214265390][bookmark: _Toc185517139]6　施工
[bookmark: _Toc200915775][bookmark: _Toc214265391]6.2  现场材料堆放与管理
6.2.1　场地规划是后续所有管理活动的基础，规定堆放区“平整、坚实、排水通畅”是为了防止材料因地基沉降或积水而变形、损坏或锈蚀；“与操作区、消防通道保持安全距离”既能减少交叉作业带来的碰撞风险，又能确保紧急情况下救援通道的绝对畅通。设置清晰的标识牌，是实现标准化管理和责任追溯的关键，能有效避免物料误用、错拿，并时刻提醒人员注意相关安全风险。
6.2.2　分类与分区堆放是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体现。按品种、规格分区并预留不小于0.8 m的通道，不仅是为了现场整洁美观，更是为了高效、安全地存取材料，避免寻找、搬运过程中的二次损坏和安全隐患。对不同材料的特殊处理要求，均是基于其物理化学特性：用垫木支撑钢结构是为防止其变形与接地腐蚀；将易损的BIPV组件立放并保留保护膜，是为了避免其承受不当压力产生隐裂或划伤，直接关系到最终建筑产品的性能与寿命；而将保温材料和化学品隔离存放，则是为了防火、防潮、防挥发，从根本上预防质量劣化和安全事故。
6.2.3　安全与环境保护将管理延伸至动态与外部层面。限制堆放高度和采取防风加固措施，是为了应对恶劣天气，确保堆垛稳定，防止倾覆伤人或损坏材料。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及时分类清理并采取抑尘措施，则是现代文明施工的基本要求，既能保持现场整洁、提升工作效率，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粉尘污染和视觉污染，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环保的理念。
6.3  制作
6.3.1　要求施工详图设计深度必须满足生产、运输和安装要求，并制定详尽的生产方案，是为了将后续所有环节的潜在问题在设计阶段予以解决，避免现场返工，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6.3.2　特别规定特殊部位钢结构采用计算机放样和数控切割，是实现与BIPV系统“无缝对接”的关键。BIPV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对基层钢结构的尺寸精度、孔位定位要求极高，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导致安装困难、密封不严或产生结构应力。
6.3.3～6.3.4　聚焦于关键工艺的质量控制与出厂验证，通过严格的工艺评定来控制焊缝质量，是确保建筑主体结构安全性的根本前提。而出厂前的预拼装，则是对前述所有设计精度和加工质量的一次综合性实体验证，能提前发现并修正配合误差，有效避免了将结构缺陷带到现场所引发的巨大成本和工期损失。
6.3.5　BIPV的本质是发电系统，其电气连接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至关重要。在工厂完成预制插接头并检测，能最大化保证连接质量、绝缘性能和防水密封性，降低现场作业难度和人为错误风险。若必须在现场连接，则要求在设计中预留安全、便捷的操作空间，确保后期维护人员能够安全、规范地进行操作，保障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6.4  系统调试
6.4.1  调试是验证系统是否达到设计功能、性能指标及安全标准的关键环节，通过规范调试可及时发现设备安装缺陷、电路连接问题、运行参数偏差等潜在隐患，确保光伏系统与驿站储能、控温设备等其他设备协同稳定运行，满足零碳驿站的能源自给、低碳运行等核心需求，同时为后续验收提供符合标准的技术数据支撑，保障工程质量与投用后的安全可靠性。
6.4.2　调试流程分三个步骤进行，其中，单体调试是基础，严格核查线路准确性、保护定值合规性及信号、联锁等各单元功能的可靠性，旨在从源头消除接线错误与保护失效风险，为系统上电奠定安全基础；分系统调试是关键过渡，在通电前验证光伏阵列的发电潜力（开路电压）与系统绝缘完整性，有效预防后续合闸时可能发生的短路、漏电等严重故障；整套启动调试是全面检验，在所有分系统均验证合格后，进行联合运行测试，模拟真实工况，确保整个系统从能量采集、转换到并网/用电的全局协同稳定，是实现设计发电目标的最终保障。这一流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未知风险，是工程投运前的必要质量闭环。
6.4.4  逆变器内部布置有感性和容性元件，在运行后会有残留电荷。不同的逆变器厂家均要求在运行后，需静置一段时间才允许接触内部元器件，就是给逆变器一个放电的过程，以保证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规定在逆变器进行检查工作，要接触逆变器带电部位时，一定要断开交、直流侧电源开关和控制电源开关，确保在无电压残留，并在有人监护的情况下进行。
6.4.5  逆变器在运行状态下，断开没有灭弧能力的汇流箱保险极易引起弧光。为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严禁带负荷断开没有灭弧能力的开关或保险。


7　运输与安装保护
7.0.1　精细化的包装规定可系统性地解决零碳城市驿站在运输环节的核心风险，确保BIPV组件、整体模块等高价值易损部件安全抵达现场。通过定制工装、柔性材料、木框架及防护角条等物理防护措施，结合防滑垫层与专用搁架，直接应对运输中的震动、晃动、挤压与摩擦，防止BIPV组件表面受损、整体模块变形或钢结构划伤，从而保障其发电性能、结构完整性与建筑美观；同时，通过清晰的易碎品标识与“防雨防潮”等警示语，为搬运存储提供明确指引，避免人为操作失误，而小型散件的分类装箱与清晰标识则极大提升了现场施工的找货与安装效率，从整体上控制成本并保障工程进度。
7.0.4～7.0.5　系统管控现场卸货与堆放环节的关键风险，确保构件物料完好并保障作业安全。通过要求平整坚实的卸货区与使用尼龙吊带加保护垫，从根本上防止了因地面不平或硬质吊索对BIPV组件、钢结构造成的划伤、扭曲甚至隐裂。同时，通过强制物料及时转移至规划区并为易损件提供防雨保护，不仅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消除了安全隐患，更关键的是防止了昂贵的BIPV组件与精密建材因日晒雨淋而导致性能衰减、外观损坏或电气故障，从而确保最终建筑质量与投资价值。
7.0.6　通过精细化的过程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安装阶段对已完工部分造成的二次损伤与污染，确保最终交付品质。BIPV组件作为兼具发电功能与建筑属性的高价值易损品，规定使用软底鞋、步行通道板及专用工具袋，能有效防止因踩踏、硬物撞击或划擦导致电池片隐裂、表面损伤或效率下降，直接保障其发电性能与使用寿命。同时，对围护结构与内装成品进行覆盖保护并禁止拖拽重物，则能避免金属饰面划伤、地面磨损及洁具污染，在交叉作业环境中维持建筑美观与完好度，从而控制维修成本并实现高品质交付。


[bookmark: _Toc200915776][bookmark: _Toc184135301][bookmark: _Toc185517142][bookmark: _Toc214265392][bookmark: OLE_LINK61]8　验收
8.0.1  零碳城市驿站竣工验收时提交的资料共同构成了验证工程质量、保障系统安全运行及后期运维的核心依据：经批准的设计与竣工文件可追溯工程是否按规范实施，屋面性能及隐蔽工程记录能证明建筑围护结构与关键系统的施工质量，系统调试和运行数据可验证光伏、储能等核心设备的性能是否达标，操作维护说明书为使用者提供了规范管理依据，材料质量证明文件确保了设备和构配件的合规性，防雷接地及消防验收文件则保障了驿站的安全运行底线，这些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是确保零碳驿站投用后能稳定实现低碳运行、安全使用并便于后续维护管理的基础。
8.0.2　通过层层递进的质量控制，系统性保障零碳城市驿站的工程可靠性与设计目标实现。预验收确保各分部工程达标，分项验收聚焦关键系统的性能与安全，整体验收则综合验证各系统协同运行效能及零碳指标，从而形成从局部到整体、从施工到运营的全过程质量闭环。
8.0.3　光伏系统的接地与绝缘电阻值直接关系到人身防雷安全和电网接入的稳定性，是系统长期可靠运行的底线；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效率与循环寿命指标，则确保了能量转换的经济性，并验证了其在全生命周期内满足频繁充放电需求的耐久能力，是实现能源高效利用的关键；结构安全指标通过焊缝探伤、变形限值和抗风性能的强制要求，为建筑主体提供了应对极端天气的结构完整性保障，是所有功能实现的物理基础。
8.0.6  光伏系统受光照等自然条件影响，发电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与电网或储能系统无缝切换，可在光伏发电量不足（如阴天、夜间）时及时由电网补充供电或调用储能电能，在发电量过剩时向电网馈电或存储多余电能，从而保障零碳城市驿站等应用场景的用电负荷持续稳定，避免因供电中断影响正常运行，同时优化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需平衡与低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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